更正内容
原合同文本：
六、支付方式 
1． 合同签订且第一笔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的 30 ％，即        元人民币；
2． 乙方完成半年服务内容，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且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的 40 ％，即        元人民币；
3． 乙方完成全部服务内容，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且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的 30 ％，即        元人民币；
4． 服务费用支付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等额的合规增值税发票。因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性资金，故甲乙双方对本合同的付款条件达成共识并做出如下约定：甲方在收到政府专项拨款后应及时按照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但因政府财政性资金拨付延迟而导致甲方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时，不构成甲方的违约行为，乙方不得因此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
现更正为：
[bookmark: _GoBack]六、支付方式 
1． 合同签订且第一笔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的70 ％，即        元人民币；
2． 乙方完成全部服务内容，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且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的 30 ％，即        元人民币；
3． 服务费用支付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等额的合规增值税发票。因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性资金，故甲乙双方对本合同的付款条件达成共识并做出如下约定：甲方在收到政府专项拨款后应及时按照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但因政府财政性资金拨付延迟而导致甲方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时，不构成甲方的违约行为，乙方不得因此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


